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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

关于开展我市深基坑工程安全专项检查的通知

各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佛山新城管委会城市建设和水利局，市建设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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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深基坑工程汛期安全，积极防范雷雨大风天气等气象因素给深基坑带来的不利影响，落实各项安全措施，根据《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关于印发2014年全市深化房屋建筑工程施工安全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佛建管函〔2014〕221号），决定8月上、中旬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深基坑工程专项安全检查。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检查范围 

全市所有在建深基坑工程。

二、检查时间及方式 

（一）2014年8月1日开始至8月13日，各区局、区安全监督机构对辖区内的深基坑工程进行拉网式检查，并建立台账。 

（二）从 8月4日起，我局将组织检查组，不定期对各区深基坑工程进行抽查。

三、检查内容

（一）行为管理

1．深基坑工程各方责任主体相关人员履职到位情况；2．深基坑方案（含变更方案）的编制、专家论证、审批是否符合技术规范、标准和有关规定以及施工现场实际条件；3．深基坑变形监测及周边建筑沉降观测情况；4．深基坑护壁质量验收、检测情况；5．是否制定深基坑施工安全事故应急预案，汛期现场值班值守情况；6.是否建立基坑专项整治台帐，是否摸清本单位基坑管理情况；7.建设单位是否按规定对基坑工程委托第三方监测，第三方监测单位是否根据实际情况编制监测方案并严格执行；相关单位是否制定了监测数据异常的工作报告制度；
（二）实体防护 

1．经审查批准的勘查、设计文件、施工组织设计和专项施工方案中规定的技术要求、安全措施落实情况；2．基坑支护是否严格按照方案进行；3．针对今年暴雨和特大暴雨灾害，现场应急抢险设备、物资准备情况；4．现场临时用电是否严格按照《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设置；5．基坑周边安全防护情况、基坑边堆置土方、料具、施工机械等荷载是否符合有关技术规范、标准要求；在距基坑边两倍基坑深度范围内是否违规搭设了临时房屋。
四、工作要求

（一）为加强领导，推进工作，我局成立由吴乃流调研员任组长，质安科、安监站等科室（单位）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专项检查工作领导小组。各区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组织、指导和督促各有关单位深入开展深基坑工作专项整治工作。

（二）各施工企业要充分认识深基坑安全检查的重要性，要成立相应的专项检查组，对本企业的所有深基坑工程项目进行全面排查，消除隐患，确保基坑汛期安全。

（三）各区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安全监督机构要认真履行安全监督职责，对重大安全隐患整改不到位的施工现场各方责任主体要按照相关规定严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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